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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4月10日

（2016）浙0110民初18618号
许庆荣、沈鹏、周佶岚、解晓波、王晓荣、俞美

忠：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市余杭区钱塘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解晓波、沈鹏、周佶岚、许庆荣、王晓荣、
浙江方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俞美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2016）浙0110
民初18618号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7月6日下午15
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8633号

许庆荣、沈鹏、周佶岚、解晓波、王晓荣、俞美
忠：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市余杭区钱塘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诉被告许庆荣、沈鹏、周佶岚、解晓波、王
晓荣、浙江方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俞美忠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2016）浙 0110 民初 18633 号民事裁定书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2017年7月6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
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8636号

许庆荣、沈鹏、周佶岚、解晓波、王晓荣、俞美
忠：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市余杭区钱塘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周佶岚、沈鹏、许庆荣、解晓波、王
晓荣、浙江方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俞美忠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2016）浙 0110 民初 18636 号民事裁定书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2017年7月6日上午09时30分在本院第
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762号

叶伟林、杭州神州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熊金海诉被告叶伟林、杭州神州运输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7月4日9时30
分在本院塘栖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6317号之一

俞威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市余杭区支行诉被告俞威杰、杨文
书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10 民初 16317 号
之一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703号

林剑、许赐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你们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
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04民初570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6703号

李义正、刘红芝：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联担保有
限公司与被告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04 民初 6703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442号

张钢锋、吕娜：原告陈圣龙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内。并定于2017年7月20日下午14时15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初1732号

冯文、朱欢荣：本院受理刘桂洋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16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初1727号

茅臣炯、宋建兴：本院受理刘桂洋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16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4民初6953号

黄鉴清、陈兰兰：本院受理莫清林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604民初69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初7546号

绍兴市候鸟服装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绍兴
市上虞区章镇镇朱凌纸箱厂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604
民初75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24民初4730号

袁锋：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财管道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624 民初4730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新昌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3167号

吴文婉：本院受理原告黄建国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
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17年7月17日下午15时00分在本院东郊法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203号

金承斌：本院受理原告卢立平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
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
30日内。本院于2017年7月12日上午10时00分在
本院东郊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139号

胡道生、胡圣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鹿城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滨支行诉你们股东损害
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
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7月12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东郊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破25-1号

本院根据温州联旺鞋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7年3月27日裁定受理温州乔奥鞋业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
为管理人。债权人应在2017年5月13日前向管理人
（通讯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592号新益大厦A
幢 801 室，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杨邦宝、邹永
迪、联系电话：13456070084、18658355556）申报债
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权利的，可以在破产财产
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7年5月17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
九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准时出席。出
席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
个人身份证明，代理人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1510号

潘丽珍、何伟春：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龙湾盛隆
标准件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
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本院（2017）
浙0303民初1510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7
年7月11日上午9：00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五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1321号

高树建、黄友香：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及、纪律监督卡及（2017）浙0303民初1321号民事裁
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
日。本案定于2017年7月12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
状元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破15号

2017年3月28日，本院根据温州市科盛化工有
限公司申请，裁定受理温州维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维嘉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震瓯律
师事务所担任维嘉公司管理人。维嘉公司的债权人
应于2017年5月30日前，向管理人浙江震瓯律师事
务所(通信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525号
同人恒玖大厦18楼 ; 邮政编码: 325000 ；联系人 : 潘
巨浩、吕林群，电话:15906773512、13587864204)申报
债权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 规定处理 。 维嘉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7 年 6 月 13 日下午
14时30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庭(地址:龙湾区龙江
路800号)召开。各债权人及维嘉公司的股东应准时
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
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等。

维嘉公司的股东(林彩光、郑奖辉)以及实际控制
人应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企业
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若因未提供上述材料导致无法
清算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维嘉公司的债
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595号

王欣：本院受理原告蔡乐与被告王欣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304民初459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1597号

温州市万通控股有限公司、上海泓华实业有限
公司、陈建敏、陈怀中、陈建华、余虹：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安东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市万通控股有限
公司、上海泓华实业有限公司、陈建敏、陈怀中、陈建
华、余虹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
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6月28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1618号

温州市阿杜拉制衣有限公司、胡建勇、胡小玲、
胡跃、胡秀、温州市巴赛服饰有限公司、戴增强、周
瑛、温州市展亮眼镜厂、翁志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安东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市阿杜拉制衣有限公
司、胡建勇、胡小玲、胡跃、胡秀、温州市巴赛服饰有
限公司、戴增强、周瑛、温州市展亮眼镜厂、翁志华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
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载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6月28
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802号

黄晓隆、吕丽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宏印包装有
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0304 民初480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4135号

陈厚生：本院受理原告金亮与被告陈厚生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
换程序裁定书、民事起诉状及开庭传票等。原告的
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26800元；2.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逾期偿还货款的违约金（违约金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自 2016
年7月7日起计算至货款支付完毕之日止）；3.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限届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
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30日上午9时30分在
永嘉县人民法院城郊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1685号

周思根、刘春菲：本院受理原告戴海兵诉被告
周思根、刘春菲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
返还投资款本金200万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200万
元为基数，从2016年10月6日起至前述款项实际履
行完毕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暂计至2017年3
月5日为2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提交答辩状，举证的期
限为答辩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7年7月
18日上午8时30分在永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
开庭审理。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4604号

沈焕剑：本院受理原告仇建荣诉被告沈焕剑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0411 民初4604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4479号

李雪荣、梁玉：本院受理原告孟宪宝诉被告李雪
荣、梁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411 民初4479 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3204号

唐俊祺：本院受理原告刘宏与被告唐建平、唐俊
祺、朱维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421民初
320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唐建平、唐
俊祺、朱维倩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
告刘宏借款603000 元；二、被告唐建平、唐俊祺、朱
维倩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刘宏
违约金 150000 元；三、驳回原告刘宏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受理费1304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8040元，由
原告刘宏负担4040元，被告唐建平、唐俊祺、朱维倩
我担14000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989号

浙江红狐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嘉兴长
润线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经狐服饰有限公司定作
合同纠纷一案[（2017）浙0421民初989号]。原告诉
请：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329970.9元，支付逾期付款
违约金，并承担诉讼费用。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1252号

董杰：本院受理原告邹文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中，现依法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
告诉请：立即归还借款 154700 元，并支付相应的利
息及违约金。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限届满后15日内，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定于举证期限届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8019号

王建忠、张勤伟：本院受理原告严红杰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易转普
通）、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相关
材料。原告请求判令：一、被告王建忠、张勤伟归还
原告借款40000元；二、被告王建忠、张勤伟支付原
告延期还款违约金12000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7月
21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本案由审判员汪永清担
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黄建新、人民陪审员蔡平贵组
成合议庭。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1568号

张 丹 炯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424199403181417）：原告邹文超诉被告张丹炯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审判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请求判令：立即归还
借款60000元，并支付自2016年10月起至付清之日
止的利息。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的第3日上午10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海
宁市人民法院第二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杭州华盛达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

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杭州华盛达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法拥有的本公告
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债权），已于2017年03月08日依法转让给杭州坤
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华盛达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特此将下表所列债
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借款人、物权担
保人和/或保证人、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及其各自
的承继人（下称“义务人”）。

杭州华盛达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出让人，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
各“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或
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
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
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
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
约定为准。

详细清单见附表
联系电话：
1.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蓝小姐：13828849099
2.杭州华盛达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0571-85133118

2017年4月10日

附表 转让债权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借款人

建德市晓盛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福水塘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开拓铸造有限公司

衢州市吉泰钢木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顺佳工贸有限公司

杭州美达反光材料有限公司

合计

担保人

黄小生、吕姣娣、黄金杰、黄娟

浙江五洋建筑集团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杭州丰瑞机电成套设备有限
公司、上虞凯杰制衣有限公司、浙江凯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廖新
平、迟凤华、迟凤霞、浙江南一堂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正三环阀门制造有限公司、陈雄、麻丽环、陈嘉星、郑九飞、陈锋

任小平、阮兆増、周宝英、潘水明、关兴芝、潘江宁、中国出口信用保
险公司浙江分公司

永康市博扬工贸有限公司、陈军、高杰、武义县蓬勃金属工具有限公
司

陈忠弟、浙江通达威实业有限公司、浙江通达机械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10499686.61

59683394.59

2326373.68

2648477.00

8898714.47

24300000.00

108356646.4

利息

1939305.19

12234979.35

1016958.05

970666.82

4211729.93

9390149.63

29763788.97

本息合计

12438991.8

71918373.94

3343331.73

3619143.82

13110444.40

33690149.63

138120435.3

抵质押物

新安江街道新安东路288号半岛山庄2幢15、16、
17室；严州大道秀水华庭11幢1号、2号

合同编号

借款合同：61753512332014000017；保证合同：61753592502014000017(最高额抵
押合同，自然人版)、6175359992014000017-1、6175359992014000017-2、
6175359992014000017-3、6175359992014000017-4(保证合同，本金最高额，自然
人）

借款合同:20131235100181；保证合同：20130181BZ1、20130181BZ2、
20130181BZ3、20130181BZ4、20130181BZ5、20130181ZRRBZ6、
20130181ZRRBZ7、20130181ZRRBZ8

借款合同：温YJ201319004、温YJ201319004BC；温YJ201319005、温
YJ201319005BC；温YJ201319006、温YJ201319006BC；保证合同：温
YJ201319001B、温YJ201319002B、温YJ201319003B、温YJ201319004B

衢州2012借0372、衢州2012借0567、衢州2012借补0567；2011RXD001、
TF12000184；2011RXD001、TF220；2011RXD001、TF262；2011RXD001、TF331；
保证合同：衢州2011高保0363-1、衢州2011高保0363-2

借款合同：龙游2012人借620、龙游2013人借187、龙游2013人借254、龙游2012
人承779；保证合同：龙游2013人高保184、龙游2013人高保183、龙游2013人高
保185、龙游2013人高保186；2011年龙保字244号、2011年龙保字246号、2011
年龙保字247号

借款合同：YH92C11012、YH92C11013；保证合同：10JRB126、10JRB127、
10JRB135


